98年社會福利績效考核報告暨附冊內容勘誤過程表

	範圍
	頁及行數
	修訂內容
	原文內容
	修訂參考依據

	考核報告
	頁15之表(二)
	98年度1~12月份直轄市、縣(市)運用公益彩券盈餘一覽表之臺北市「婦女福利」欄位數應修訂為42,726,948
	98年度1~12月份直轄市、縣(市)運用公益彩券盈餘一覽表之臺北市「婦女福利」欄位數原誤植數為47,726,948。
	臺北市政府99年6月25日府授綜字第09938579100號函。

	附冊
	頁245之第14行
	一、老人福利推動小組：

97年度訂定老人福利推動小組設置要點；98年度方召開老人福利推動小組委員會(98年4月17日)。
	一、老人福利推動小組：

97年度訂定老人福利推動小組設置要點；98年度方召開老人福利促進委員會(98年4月17日)。
	同上。

	附冊
	頁246之第7行
	…正式提供服務等之作業流程時間約14天以上
	…正式提供服務等之作業流程時間約21天以上
	同上。

	附冊
	頁247之第23行
	97年委託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
	97年委託財團法人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護理之家
	同上。

	附冊
	頁247之第29行
	僅訂有98年度低收入戶房租補助實施計畫及98年度中低收入老人住宅設施設備補助實施計畫
	僅訂有98年度低收入戶房租補助實施計畫及98年度中低收入老人住宅設施設備實施計畫
	同上。

	附冊
	頁340之第18行至第20行
	至交通服務小型復康巴士經營部分，訂有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小型冷氣車乘客服務須知，96、97年度委託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大復康巴士部分委託大都會客運公司、台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及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服務，服務對象以有交通需求者為優先，服務用途不設限。
	至交通服務復康巴士經營部分，訂有台北市身心障礙者小型冷氣車乘客須知，委託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租車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服務，康委託大都會客運公司提供服務，服務對象以有交通需求者為優先，服務用途不設限。
	同上。

	附冊
	頁340之倒數第9行
	(二)個案管理：委託民間團體並以專業人力執行，96-97年均未辦理督導考核事宜，惟有辦理行政督導會議及個案督導會議。
	(二)個案管理：委託民間團體並以專業人力執行，96-97均未辦理督導考核事宜，惟有辦理行政督導會議及個案督導會議。
	同上。

	附冊
	頁341之第19行
	96-97年度共召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委員會議及相關工作小組會議計14次(大會6次、工作小組會議8次)。
	96-97年度共召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委員會議計6次。
	同上。

	附冊
	頁341之第26行
	(四)已編列預算委託民間團體成立手語翻譯服務窗口，對個人及團體提供服務，97年並提高個案每月服務時數至30小時，但98年起涉及公共事務不受30小時限制。
	(四)已編列預算委託民間團體成立手語翻譯服務窗口，對個人及團體提供服務，97年並提高個案每月服務時數至30小時。
	同上。


註：網頁上之考核報告及附冊資料均已更新。
99.07.07撰








